关于《巴彦淖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是城市管理的基础性工作，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形象、民生福祉与可持续发展。本市现行《巴彦淖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自2019年3月1日施行以来，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改善人居环境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治理需求的提升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待的日益增长，《条例》的部分规定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管理要求。实践中出现了诸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无序停放、各类管线设施设置不规范、公共停车资源被长期不当占用、餐厨垃圾管理链条不完整等新问题，亟待通过立法予以回应和规范。同时，为贯彻依法行政原则，确保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精神及国家相关政策紧密衔接，进一步增强法规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前瞻性。

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草案共六十四条，主要修订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适用范围与管理原则，增强法规适应性。为适应城市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条例（修订草案）》第二条将适用范围由“本市建成区 ”明确为“本市行政区域内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 ”，并将“示范区、甘其毛都口岸 ”纳入列举范围，同时规定“苏木乡和未设镇建制的城市型居民区可参照执行 ”。这一修改增强了法规的覆盖面和灵活性，符合本地区城乡管理一体化的趋势。同时，为丰富“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相结合 ”原则（第三条）的实现路径，在第七条新增第二款，规定“市人民政府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聘请城市管理监督员 ”，引入了社会化、常态化监督的新机制，是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具体举措。

（二）完善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压实主体责任。《条例（修订草案）》第九条对责任区和责任人的规定进行了优化整合与拓展，表述更为精炼和全面。例如，将原第九条第一项中的“城市道路等公共区域 ”细化为涵盖“公路、铁路、机场、车站、停车场、油气电站、交通设施、供水供电供暖网络公共管线 ”等更广泛的公共基础设施，管理责任边界更加清晰。第八条新增了第三款，明确规定“市容和环卫责任人对责任区内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有权予以制止，并可以要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该条款赋予了责任人积极的监督制止权及请求权，强化了责任人的权利，有助于从源头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责任制度从“被动接受 ”向“主动履行 ”转变，确保责任区制度落到实处。

（三）细化市容管理具体规范，积极回应新兴业态与城市管理顽疾。
1.规范架空管线与建筑物外立面管理。新增第十二条第一款，明确禁止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上空新建不符合国家容貌标准的架空线缆管道，并要求对已建成的不符标准管线采取隐蔽措施，旨在净化城市空间景观，提升城市整体容貌。第十三条则对临街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的整洁、完好以及禁止擅自安装有碍市容或危及安全的物品作出了概括性规定，与后续细化条款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建筑容貌管理体系。

2.系统构建停车秩序管理体系。将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内容进行扩充与整合，形成了《条例（修订草案）》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的专门规范。第十九条明确了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公共区域 ”施划停车位的职责，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确立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城市道路上施划停车泊位的主体责任，实现了职责的科学划分。第二十条创新性地设定了对长期、不当占用公共停车位车辆的处理程序，明确了行政主管部门的通知义务及公安交管部门的配合职责，为解决“僵尸车 ”占用公共资源问题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针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这一新兴业态，第二十二条明确了经营企业在引导文明骑行、加强车辆调度与停放管理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并授权行政主管部门对未履行责任的企业采取约谈、罚款乃至限制投放等监管措施，有效回应了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这一社会治理难题。

3.补充与整合禁止性行为清单。第十五条在整合原有禁止行为的基础上，新增了“擅自设置门头牌匾 ”、“擅自改造、扩建、翻新原有建筑物、构筑物 ”以及“擅自在道路路缘设置接坡”等具体禁止行为，使市容管控的边界更加清晰，执法依据更为明确。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分别对户外广告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所有权人、管理人设定了定期检修维护的义务，强调了安全管理与容貌维护并重。

（四）优化环境卫生管理要求，衔接上位法与监管实践。
1.扩大影响环境卫生禁止行为范围。第二十八条在第一项中增加了禁止“排放有毒、有害、异味气体及烟尘”的规定，并新增第六项，明确“禁止在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屠宰牲畜”。

2.规范餐厨垃圾全流程管理。第三十五条对餐厨垃圾管理进行细化，不仅要求产生单位单独收集、存放并交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处理，还特别规定了收集、运输、处置企业需“建立台账”的法定义务，强化餐厨垃圾从产生到处置的全过程闭环监管，有利于追溯管理和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3.理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体制。第三十七条第三款将公共厕所、生活垃圾转运站等环境卫生设施竣工验收后的管理接收单位，由原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卫生健康部门”调整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五）调整法律责任，确保过罚相当与程序衔接。《条例（修订草案）》第五章“法律责任”新增第四十九条专门对应第二十二条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的管理责任；第五十三条对应第三十三条临时活动举办后的现场清理义务。

